
为进一步总结兰家人民法庭建设
经验，积极回应群众关切，11月15日上
午，兰家人民法庭召开设立一周年新
闻发布会。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王子明向在场媒体发布
了兰家人民法庭运行一周年情况，兰
家人民法庭副庭长李萌发布了兰家人
民法庭典型案例，庭长赵旭光、法官黄
巍回答记者提问。

近年来，宽城法院始终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人民
法庭在服务大局、服务群众和基层治
理中的职能作用。兰家人民法庭在
院党组的坚强领导下，牢固树立服务
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理念，积极
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为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
保障。

明确职能定位，全力推进“立审
执”一体化机制，明确法庭职能为综合
审判，赋予法庭独立立案权，并全力推
进“立审执”一体化机制。今年以来，
法庭共受理民事案件992件，结案821
件，调解率达42.56%；充分发挥执前督
促程序的预警作用，通过审后约谈、电
话督促等方式进行执前督促276件，实
现自动履行95件，自动履行标的约
1100万元；受理执行案件32件，执行回
款350万元，群众满意度100%。

深化多元解纷，促进矛盾纠纷源头
化解，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
在前面，主动融入党委政府领导的基
层治理“大棋局”，依托当地党委、政
府的支持，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法院主推、社会协同、多方参
与”的纠纷化解机制。坚持“无讼”理

念，培育和打造了兴和社区、东道村、
众合社区3个“无讼村屯（社区）”。加
强人民调解工作，在法庭派驻一名专
业的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建
立人民调解人才库，聘任32名具有丰
富群众工作经验及相应法律水平的
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加大对调解员
的培训力度，切实提升人民调解员化
解基层矛盾纠纷的能力。

创新工作举措，积极探索“人民法
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工作举
措，积极探索“人民法庭+”基层社会治
理模式，先后建立了“人民法庭+司法
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社区（村屯）”

“人民法庭+妇联”“人民法庭+劳动监
察、劳动仲裁”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拓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近日，龙井市人民法
院依法恢复三起执行案
件，在保留被执行人基本
生活费的前提下，定期扣
划相应款项发放给申请执
行人，既维护了申请执行
人的合法权益，又保障了
被执行人的基本生活，捍
卫了法律权威，彰显了司
法温度。

本次恢复执行案件的
三位被执行人生活较为困
难，均向法院申请过最低
生活补助，希望在强制执
行过程中，能够保障他们
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在
了解到三位被执行人均生
病且行动不便的情况下，
执行法官决定为三位被执
行人上门办理最低生活费
申请手续，既能免除被执

行人的诉累，同时不影响
执行进度。

执行法官先后辗转两
家医院后又奔向最后一位
被执行人家中，协助三人
完成了最低生活费申请的
各项手续，法官同时进行
了耐心解释和细致引导，
确保被执行人及家属充分
理解执行款项扣划与最低
生活费保障的安排，得到
了被执行人及家属的理解
和感谢。

执行法官在确保执行
到位的前提下，根据被执
行人的特殊情况，及时提
供帮助，主动上门服务，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司法为
民”理念，用心用力用情解
决了群众的急难愁盼。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一次普通的刷油漆工
作，没想到油漆工梁某在工
作期间不慎摔倒受伤，雇佣
双方对赔偿问题无法达成
一致，到底责任该怎么划
分？近日，农安县法院审结
了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案件，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怎么回事儿。

被告丁某与马某共同
承包某景区工程，2023年
7月，马某雇佣梁某（原告）
做油漆工，双方约定日工
资500元，梁某在刷油漆
的过程中，从4米高脚手架
的木头跳板上摔落受伤，
后送往医院治疗，经鉴定，
梁某因左足跟骨粉碎性骨
折畸形愈合评定为十级伤
残。事故发生后，马某垫
付医药费11000元，因后
续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
致，梁某遂诉至农安法院。

农安法院万顺人民法
庭经审理后认为，原告梁
某是应被告马某的召集和
安排来到案涉地点进行工
作，其劳动报酬也是由马
某发放，马某与丁某系工
程共同承包方，故梁某与
丁某、马某之间形成了劳
务关系。

丁某、马某作为接受

劳务的一方，是劳务活动
的组织者、指挥者、监督者
和受益者，对于其组织的
施工人员在提供劳务过程
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应当预
见并应采取一定的安全保
障措施以避免事故发生，
例如提供安全的劳动场所
和工作条件，进行必要的
技能和安全知识培训，对
违章违规作业及时提醒
等，丁某、马某未尽到相应
义务，故存在过错。

梁某作为提供劳务
的一方，在未采取安全措
施的情况下爬到 4 米高
脚手架刷油漆时不慎跌
落，其自身缺乏安全意
识，违规作业，亦存在过
错。综合本起事故发生
的原因、过错程度等因
素，酌定由丁某、马某承
担70%的赔偿责任，梁某
自担30%的责任。

综上，判决被告丁某、
马某赔偿原告梁某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
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后续治疗费、律师费、病历
复印费、鉴定费等各项损
失共计110651.43 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周某与魏某于2013年3月结婚，
婚后育有一女小小（化名），小小自出
生后，备受家人的喜爱，逢年过节长
辈们都会给小小包几百至上千元的
红包，这些钱一直被周某保管积攒，
截至今年，小小存储在名下的压岁钱
竟有5万余元。

2024年6月，周某与魏某因感情
不和，魏某向敦化市法院起诉离婚，
并请求法院分割夫妻共同房产、车
辆，小小名下的存款以及确认小小的
抚养权。周某向法院表示同意离婚，
但是周某认为平时自己照顾小小更
多，应由自己抚养小小，并且压岁钱
是小小的财产，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
产分割。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考虑到双
方矛盾由来已久，争议焦点主要是子
女抚养和是否能分割子女财产的问

题，为避免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在
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下，组织调解
工作。

调解现场，承办法官从有利于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角度出发，展开明法理、释情
理的工作，同时向当事人释明未成年
人压岁钱的权属问题。最终，在承办
法官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原、被告双
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双方同意离
婚，夫妻共同财产由二人平均分割，
未成年子女小小由母亲周某抚养，魏
某按期支付抚养费。

法官提醒：未成年子女的压岁钱
是长辈基于亲属关系对晚辈进行的
财产性赠与，是直接赠与未成年人
的，应属未成年本人所有，并不是未
成年子女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父母
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无权随意处

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离婚案件分割
的财产应该是夫妻共同财产，压岁钱
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作为夫妻
财产进行分割。

事实上，许多监护人因受传统
观念影响，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
利普遍缺乏重视，实践中将未成年
子女压岁钱等财产据为己有的现象
时有发生。但事实上，父母作为未
成年人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财
产有保管义务，不能作为自己的财
产进行随意处置。只能以未成年人
的生活教育所需为中心进行专款专
用。因此，监护人应当具有相应的
法律意识，尊重孩子的个人财产，教
育孩子正确对待和管理自己的财
产，保障未成年人包括财产权在内
的各项权利。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2023年12月，原告某租赁公司与
被告某建筑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中，经过法官多次调解，双方最
终达成调解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分
期支付租金等费用共计 770686.84
元。但调解后，法官在回访中了解到，
由于被告未按约定履行第一期给付义
务，原告已准备向法庭申请强制执行。

考虑到被告有一定的履行能力，
又无其他涉诉涉执行案件，为尽量减
少司法行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办案

法官在征询原告意见后，决定启动执
前督促程序，不仅及时与被告取得联
系，多次释法明理，向其阐明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可能对企业产生的
不利影响，还耐心敦促其履行法律义
务。最终，经过法官的悉心劝导，被
告将全部案款一次性汇入原告账户，
该案得以彻底解决。

作为司法服务基层治理的最前
沿，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兰家人民法庭
探索推行法庭案件直接执行模式，推

动案件实现就地立案、就地审理、就
地执行。该案的处理便是兰家法庭
推动“立审执”一体化机制的极为生
动的基层实践。通过推动法庭审理
工作与执行工作的融合共促，疏通立
审执衔接堵点，不仅从源头上减少了
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更进一步推动
解决执行难问题，切实保障了辖区企
业合法权益，优化当地营商环境，助
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A6 2024年11月18日 星期一 法治/广告 编辑：姜迪 美编：沈长余 责校：李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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